
 

113 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查

作業評鑑計畫 

一、辦理目的 

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區

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後，依該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申請開發之案件，分別由本部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審議許可，為執行上述事

宜，本部訂頒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辦

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作業要點及 107 年 3 月 20 日台內營字

第 1070804710 號令據以辦理。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自 90 年授權直轄市、縣（市）政府審

議核定迄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已累積豐富審議經驗。

為提升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審議成效，並順利銜接國土

計畫制度，參照前揭審查作業要點第 13 點之精神及過往曾辦理

評鑑之推動方式，本署於 112 年 12 月 28 日訂頒「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查作業評鑑及補助獎勵

要點」，啟動評鑑作業，朝常態性辦理為推動方向。 

考量 113 年因原定國土計畫法全面實施管制之日在即，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案件顯著增加，本次評鑑作業將著

重於於行政作業標準流程及審查機制之建立情形，並延續審議

效能之評比，期透過評鑑機制及審議經驗之交流、觀摩，作為

精進開發許可審議制度及未來銜接國土計畫有關制度之參考。 

二、評鑑對象 

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之 18 個

直轄市、縣（市）政府。 



 

三、「開發許可審議績優獎」獎項及參獎資格 

（一）品質優良獎 

以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評獎對象，就直轄市、縣（市）政

府執行開發許可審議業務之品質、效率、經費支用合理性進

行綜合性評鑑。 

（二）創新精進獎 

以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評獎對象，就直轄市、縣（市）政

府審議特殊案件之因應處理方式及針對審議制度提出相關

精進建議進行評鑑（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自由提報，以

近 5 年審議許可案件為原則）。 

（三）個人貢獻獎 

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薦辦理審議業務表現優異

同仁提報本獎項，以表揚工作績效優良人員，提升執行開發

許可審議業務同仁之士氣。 

四、評鑑項目及配分 

（一）品質優良獎 

本獎項評鑑對象以直轄市、縣（市）政府 113 年度「審

議中」及「審議許可」案件資料進行評核，依直轄市、縣（市）

政府於品質、效率、經費支用合理性及評鑑審查會之簡報與

答詢內容等面向進行評核，評鑑內容及配分詳表 1。 

  



 

表 1 品質優良獎評鑑項目及配分說明表 
評鑑類別及項目 

（分數） 
內容說明 備註 

品質 
（60） 

1. 行 政 作

業 標 準

化（25） 

案件受理至作成准

駁決定之流程（10） 
以流程圖說明案件受

理、查核、限期補正、

繳納審查費、召開會

議、許可或駁回之整

體作業方式 

－ 

限期補正規定之執

行方式（5） 
書圖查核、專案小組

及大會各階段通知申

請人限期補正之具體

作法 

由 直 轄

市 、 縣

（市）政

府自行提

報 3 案說

明相關辦

理 情 形

（年度審

議案件數

未達 3 件

之縣（市）

政府，應

就所有案

件提報） 
輔助系統填報及資

訊公開（10） 
案件基本資料填報完

整度 
依 直 轄

市 、 縣

（市）政

府系統填

列資料進

行評核 

案件附件完整度（申

請書件、開發計畫書

件、土地清冊、圖資檔

案）  
案件辦理歷程建置完



 

評鑑類別及項目 
（分數） 

內容說明 備註 

整度 
案件辦理歷程相關文

件上傳完整度 
2. 審 查 機

制 制 度

化（35） 

區域計畫委員會或

專責審議小組之組

成（5） 

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

組織規程或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變更申請案件委辦直

轄市縣（市）政府審查

作業要點符合情形 

以 113 年

度委員聘

任情形說

明 

查核非都市土地開

發審議作業規範及

提問情形（10） 

逐點查核規定符合情

形 
直轄市、

縣（市）

政 府 自

行提報 3
案 說 明

相 關 辦

理 情 形

（ 年 度

審 議 案

件 數 未

達3件之

縣（市）

政府，應

就 所 有

案 件 提

報） 

依查核結果擬具問題 

擬具初審意見供委員

參考 
開發必要性及區位

合 理 性 審 認 情 形

（10） 
 

審酌符合各級國土計

畫指導情形（總編§3） 

審酌符合城鄉發展優

先次序之說明，並徵

得直轄市、縣市政府

同意（總編§3-1） 
審酌無法使用同行政

區內同興辦性質閒置

土地之說明，並取得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

見（總編§3-2） 



 

評鑑類別及項目 
（分數） 

內容說明 備註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

議作業規範規定需

經委員會或專責審

議小組同意事項之

但書或特殊處理情

形（10） 

依規定提請委員會或

專責審議小組同意，

並將相關理由載明於

會議紀錄 

效率 
（10） 

1. 受 理 案

件 後 行

政 作 業

時間（5）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案件後至完成第

1 次審議之平均作業時間 
1.依直轄

市、縣

（市）

政府系

統填列

資料進

行評核 
2.年度審

議案件

數未達

3 案

者，其

所有審

議案件

均予採

計 

2. 審 查 會

議 紀 錄

函 發 作

業 時 間

（5） 

隨機抽查 3 案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會

議後至函發會議紀錄之平均作業時間 

經費 
（10） 

1. 審 議 工

作 經 費

執 行 情

形（5） 

本署委辦工作經費支用合理性 區域計畫

擬定機關

新北市及

臺中市，



 

評鑑類別及項目 
（分數） 

內容說明 備註 

2. 開 發 影

響 費 使

用 情 形

（5） 

開發影響費使用合理性 本項僅採

計開發影

響費使用

情形，滿

分 為 10
分 

簡報及答詢（20） 簡報內容及答詢表現  

（二）創新精進獎 

針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特殊案件（近 5 年審議

許可案件）之創新思維及制度建議，以及評鑑審查會之簡報

與答詢內容進行評核，評鑑內容及配分詳表 2。 

表 2 創新精進獎評鑑項目及配分說明表 
評鑑類別及項目（分數） 內容 

創新（80） 創新思維（50） 就特殊案件（如案情複雜或

審議過程遇有法令疑義者）

之因應處理方式 
制度建議（30） 就現行開發許可制度如何精

進或銜接國土計畫制度提出

具體建議 
簡報及答詢（20） 簡報內容及答詢表現 

五、提報資料及審查方式 

本計畫評鑑所需資料（書面申請表、報告及簡報資料）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填報提供，原則以無紙化形式辦理，故

評鑑所需資料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產製數位化相關內容（如



 

表 3）後函報本署，上述書面報告及簡報資料格式與範本，將於

評鑑計畫說明會提供參考。 

表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提報審查資料 
獎項 提報審查資料 

品質優良獎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案件執行審議作業流程圖。 
2. 直轄市、縣（市）之區域計畫委員會或專責審議小

組之聘任情形。 
3. 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提報 3 案說明審議執

行情形，並檢附個案歷次會議之議程資料、紀錄

或其他證明文件（年度審議案件數未達 3 件之縣

（市）政府，應就所有案件提報）。 
4.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開發許可案件審議進度於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輔助系統核實填報及上

傳相關資料。 
5. 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委辦工作經費、開發影

響費收支情形（提供各該費用支用項目、用途及

金額）。 
6. 品質優良獎評鑑項目內容說明簡報。 

創新精進獎 
1. 創新精進獎申請表（如附表 1）。 
2. 創新精進獎評鑑項目內容說明簡報。 

個人貢獻獎 個人簡歷暨具體貢獻事蹟表（如附表 2）。 

六、評鑑審查方式 

（一）品質優良獎 

分為初評及複評，初評階段，由本署就直轄市、縣（市）

政府提報資料檢核完整度及其內容進行初評作業，供評鑑小

組委員參考；複評階段，由評鑑小組依直轄市、縣（市）政

府提報資料進行評核，並依評鑑審查會議簡報、答詢情形，



 

按評鑑項目之給分標準給予評核後確認結果。 

（二）創新精進獎 

由評鑑小組依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資料進行評核，

並依評鑑審查會議簡報、答詢情形，按評鑑項目之給分標準

給予評核後確認結果。 

（三）個人貢獻獎 

由本署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人員資料，依下

列原則審核後確認結果：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至多提報 1 名，且不得與前一年

度獲獎人員重複。 
2.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確認提報人員最近 3 年未有受刑

事有罪判決、懲戒處分、彈劾、糾舉，或平時考核申誡以

上處分之情形。 

七、評鑑小組 

表 4 本評鑑小組委員名單 
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專長 備註 

吳欣修 國土管理署 
署長 

國土及區域規劃、都市

計畫、住宅政策 
兼召集人 

歐正興 國土管理署 
主任秘書 

都市計畫、住宅政策 兼副召集人 

廖文弘 國土管理署 
國土計畫組 

組長 

國土及區域規劃、非都

市土地開發審議 
 

張順勝 國土管理署 
城鄉發展分署 

副分署長 

國土及區域規劃、非都

市土地開發審議 
 

李君如 靜宜大學觀光事

業學系教授 
觀光資源規劃、旅遊市

場分析、都市及區域規

 



 

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專長 備註 
劃、環境規劃、社區發

展、空間發展與體制變

遷 
郭翡玉 國家發展委員會

前副主任委員 
國土及區域規劃、氣候

變遷調適及環境永續發

展、地方創生及地區發

展、地理空間資訊及智

慧城市 

 

張學聖 國立成功大學都

市計劃學系特聘

教授兼任規劃與

設計學院院長 

都市及區域規劃、韌性

城市與防災規劃、低碳

生態城市、空間分析及

地理資訊系統 

 

劉曜華 逢甲大學都市計

畫與空間資訊學

系副教授 

都市成長管理、都市規

劃史、發展理論、都市規

劃、文化產業 

 

鄭安廷 國立政治大學地

政學系教授 
國土規劃、都市規劃、產

業用地、都市再生 
 

八、評鑑時程 

表 5 本評鑑作業預定時程表 
作業項目 預定時程 

函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評鑑計畫 
114 年 6 月 

辦理評鑑計畫說明會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評鑑計畫說明書提

報審查資料 
114 年 7 月 

依提報資料進行初步評核 114 年 8 月 

召開評鑑審查會 114 年 9 月 
註：各作業項目確切日期將以本署發文通知為準。 

  



 

九、評鑑獎勵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查

作業評鑑及補助獎勵要點」（如附件）辦理。另貴府提報參獎情

形將納入本署後續年度審議經費及推動國土計畫有關補助之核

撥參據。 

  



 

附表 1 創新精進獎申請表 
案件名稱  開發性質  

鄉鎮市區  申請面積  

案情說明  

因應作法  

制度建議  

 

  



 

附表 2 個人貢獻獎簡歷暨具體貢獻事蹟表 
姓名  

請黏貼彩色、半身之 2 吋光面

照片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服務機關  
聯絡

電話 

(辦公室) 

(行動電話) 

職稱  
電子

郵件 
 

最近 3 年有無有

罪判決、懲戒處

分、彈劾、糾舉，

或平時考核申誡

以上處分之情形 

□無                 □有 

個人簡歷  



 

執 行 業 務 主 要 工 作 內 容 

 

具 體 執 行 成 效 或 績 效 

 

 

 

 

 

 

 

 

 

註：本表如不敷使用，得複製或影印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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